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受北大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北大医药”）委托，担任北大医药发行股份购买深圳市一体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体医疗”）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

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本独立财务顾问现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

函[2014]第 284 号），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一体医疗与医疗机构的合作模式 

根据一体医疗的确认及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

一体医疗投入医疗设备与 25 家军队、武警医院和 2 家地方公立医院开展医疗项

目合作；与另外 3 家地方公立医院采用设备销售和技术服务模式或设备经营租赁

和技术服务模式。 

（一）军队医院、武警医院 

根据国务院于 1994 年 2 月 26 日发布并于 1994 年 9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医

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原卫生部于 1994 年 8 月 29 日发布并于 1994 年 9 月 1 日开

始施行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全国

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和国家有

关规定，对军队的医疗机构实施监督管理，军队的医疗机构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



 

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编制内的医疗机构。 

根据一体医疗提供的《军队医院管理若干规定》（总后勤部 2011 年 6 月 24

日颁布）1等规定，军队医院、武警医院可以在具备包括医疗设备一次性资金投

入较大、可以填补本单位技术空白或增强本单位医疗技术水平等上述规定相关条

件的前提下开展医疗合作项目。 

（二）地方公立医院 

原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财政部、国家计委于 2000 年 7 月 18 日向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厅（局）、中医（药）

管理局、财政厅（局）、计委（计经委）下发了《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

实施意见》（卫医发[2000]233 号），自 200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原卫生部于 2013 年 3 月 13 日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发布

《2013-2015 年全国高端放射治疗设备和内窥镜手术器械控制系统配置规划》（卫

规财发[2013]12 号），就大型医用设备配置申请和规划实施向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卫生厅局提出相关要求。 

经核查，一体医疗采用合作分成模式与 2 家地方公立医院开展业务，其中 1

家所进行的合作系已经与当地人民政府签署的合作协议确认，另 1 家所进行的合

作系经当地卫生部门确认已经政府领导逐级批示同意。 

二、独立财务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一体医疗与军队医院、武警医院的医疗合作具有规范依据，其合作分成

                                                 

1 本独立财务顾问未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

部官方网站（http://www.mod.gov.cn/）、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方网站

（http://www.nhfpc.gov.cn/）、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官方网站（http://zh.81.cn/）等政府机构网站获得该

《军队医院管理若干规定》（总后勤部 2011 年 6 月 24 日颁布）。 



 

的模式符合上述《军队医院管理若干规定》等相关规定，一体医疗与军队医院、

武警医院的合作不属于《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卫医发

[2000]233 号）及《2013-2015 年全国高端放射治疗设备和内窥镜手术器械控制系

统配置规划》（卫规财发[2013]12 号）所调整的范围；在现行政策不发生变化的

条件下，一体医疗与军队医院、武警医院的项目合作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

会对其未来的盈利模式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一体医疗与 3 家地方公立医院采用设备销售和技术服务或设备经营租赁

和技术服务模式，与该 3 家地方公立医院的业务开展方式不存在违反《关于城镇

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卫医发[2000]233 号）及《2013-2015 年全国高

端放射治疗设备和内窥镜手术器械控制系统配置规划》（卫规财发[2013]12 号）

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的情形。 

3、一体医疗与 2 家地方公立医院采用合作分成模式进行合作所签署的协议

系于《2013-2015 年全国高端放射治疗设备和内窥镜手术器械控制系统配置规

划》（卫规财发[2013]12 号）发布之前，且其中 1 家所进行的合作系已经与当

地人民政府签署的合作协议确认，另 1 家所进行的合作系经当地卫生部门确认已

经政府领导逐级批示同意。此外，一体医疗与该 2 家地方公立医院合作而取得的

收入合计占一体医疗总收入的比重较小（报告期内各期间合计占比在 3%左右），

同时一体医疗实际控制人刘丹宁已承诺如因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前一体医疗及

其子公司已经存在的事件导致的处罚、诉讼、仲裁或其他事件（如有）而使一体

医疗及其下属子公司受到损失的，刘丹宁将承担该等损失，因此上述一体医疗与

该 2 家地方公立医院的合作事项对一体医疗未来的盈利模式及持续经营能力不

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对北大医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会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9 月 10 日 

 




